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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严重危害全人类生命与健康。 中国

在成功控制住本土疫情后，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这是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出可供国际社会参考的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 国

际法治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实现健康

平等、维护卫生安全、促进卫生发展、坚持开放包容和创造健康环境的丰富内涵，对于

国际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既是落实国际合作原则的具体要求，也是人类对于卫生健康事项共同关切的

直接体现。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仅有《联合国宪章》、国际卫生法律文件、国际

人权法律文件、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和国际经贸法律文件等充分的法律依据，还具有丰

富的国际实践基础。 不可否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国际法制度方面还面临一

些困境，需要着力加以完善，从而为最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构筑起更加完善的国际法

治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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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全球范围内已累计超过

１ ９２１ 亿人感染新冠病毒，造成约 ２４１ 万人死亡，①而且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仍在快速

增加。 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发布的《国际劳工组织监测：新冠肺

炎疫情与劳动就业》第四版报告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全球有超过 １ ／ ６ 的

青年停止工作，其中青年女性的失业率高达 ３１ １％。② 同时，全球 ２０２０ 年的贫困人口

数将可能从原来的减少 １４００ 万人转为增加 ８８０ 万—３５００ 万人。③ 疫情暴发一年多以

来，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发起大量新冠肺炎疫情援

助项目，为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人群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最贫困人群提供急需的帮

助。 中国等一些国家有效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本国境内的传播。 与此同时，通常被认

为传染病灾害风险较低的发达国家却未能抵御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发达国家甚至成为主

要受灾国家。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美国已连续数月成为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确诊

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达到 ２７４３ 万与 ４８ 万。 法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等

欧洲国家均位列全球确诊病例数前十位。④ 瑞典国王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的圣诞节

讲话中承认，瑞典的抗疫政策是“失败的”。⑤ 领先全球的医疗能力未能保护这些国家

的国民健康，世界各国深陷疫情泥潭，国际卫生治理亟待新的理念。

中国在成功控制本国疫情之后，积极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习近平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ａｃｒｏｎ）时，首次提出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崭新倡议。 他指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

战……中方愿同法方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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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ＨＯ， “ＷＨＯ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ｈｏ． ｉｎｔ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ＩＬＯ，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ｗｃｍｓｐ５ ／ ｇｒｏｕｐｓ ／ ｐｕｂ⁃
ｌｉｃ ／ ———ｄｇ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ｄｃｏｍ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ｔｅ ／ ｗｃｍｓ＿７４３１４６．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ＩＬＯ，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 ／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ｌｏ ／ ｎｅ⁃
ｗｓｒｏ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ＣＭＳ———７３８７４２ ／ ｌａｎｇ－ｅｎ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ＷＨＯ，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Ａｒｅａ，”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ｖｉｄ１９．ｗｈｏ．ｉｎｔ ／ ｔａｂｌｅ，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瑞典政府推动立法强化防疫》，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０－１２ ／ ３０ ／ ｃ＿１２１０９５２５０６．ｈｔｍ，访问

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在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提出要“团结合作战胜疫

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①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７ 日，中国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明确呼吁：“建设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

系，筑牢保障全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坚固防线，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②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将继续

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全球抗疫领导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③不难看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与贡献中国方案的集中体现。
国际法治能够以制度维护国际安全，以规范促进国际公正，以共识促进国际发展。

同时，国际法治也是维护国际秩序的有效方式以及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治理手段。 可以

说，国际法治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所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国

际法治层面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于国际法发展有何意

义，有着怎样的国际法基础，在重要国际法制度方面尚存在哪些困境以及如何加以完

善。 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而为最终战胜新冠

肺炎疫情以及更好地应对类似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构筑起强大的国际法治防线。

二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于国际法发展的意义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实现健康平等、维护卫生安全、促进卫生发展、坚持

开放包容和创造健康环境的丰富内涵，对于国际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内涵是将全人类的卫生健康作为一个有

机整体，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卫生健康福祉。 其中，“人类”阐明了范围，不是部分人独

占鳌头、独善其身，而是全体人类普遍实践、普遍受益；“卫生健康”阐明了目标，不是

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对卫生健康福祉的保障；“共同体”阐明了途径，不是孤

立保守的各自为政，而是共同合作的有机整体。④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代表着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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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

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０－

０６ ／ ０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１７７３７．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９ 日。
胡鞍钢、李兆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行动、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载《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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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追求健康的美好愿景，提出了改善国际卫生健康治理的一套政策主张和行动倡

议，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五方面内容。

一是实现健康平等。 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健康平等是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基

本目标和宗旨。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下文简称“《组织法》”）序言中即申明，“享受

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 不因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

会情境各异，而分轩轾”。① 过去几十年中，虽然全球卫生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各

国内部和国家之间仍存在严重的健康不平等，②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健康指标和获得的

卫生资源或卫生服务存在明显差异，凸显出它们遭遇不同健康风险的社会不平等现

象。③ 实现健康平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理念的延伸，其要旨在于尽量减小直至

消除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群体间卫生健康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和获得机会的不平等。

二是维护卫生安全。 卫生安全是实现健康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冷战后，国际社会

对安全的考量逐渐从传统安全转向内涵更为广泛的非传统安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Ｉ）在《１９９４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安全意味着免受疾病、饥饿、失业、犯罪、社

会镇压和环境破坏的威胁。④ 该报告首次明确将疾病视为一种安全威胁。 联合国安

理会至今已三次就传染病问题通过决议，认定正在暴发的传染病疫情构成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⑤ 维护卫生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安全理念的延伸，要求各国强

化国际互信与合作，树立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安全观。⑥

三是促进卫生发展。 卫生发展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也是健康平等

和卫生安全的物质保障。 目前人类远未战胜传染病和其他卫生健康问题，卫生健康资

源的稀缺性仍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各国人民追求健康目标的掣肘，世界上至少还有一半

的人得不到所需保健服务。 每年约有 １ 亿人由于自费医疗陷入极端贫困。⑦ 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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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ｗｈｏ． ｉｎｔ ／ ｇｂ ／ ｂｄ ／ ＰＤＦ ／ ｂｄ４７ ／ Ｃ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ｈ．ｐｄｆ？
ｕａ＝ 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Ｆ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ｅ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ｑｕｉｔｙ， Ｓａｙｓ ＷＨＯ，”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 ｗｈｏ． ｉｎｔ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９ ／ ｆ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ｍｕｓｔ－ｂｅ－ｍｅｔ－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ｑｕｉｔｙ，－ｓａｙｓ－ｗｈｏ，访问

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蔡端颖：《健康不平等的概念分析》，载《全科护理》，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１ 期，第 ２６４６—２６４７ 页。
ＵＮＤＰ，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９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２２．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３０８（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 ／ ／ ｕｎｓｃｒ．ｃｏｍ ／ ｅｎ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ｄｏｃ ／ １３０８，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１７７，”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ｏｒｇ ／ ｅｎ ／ Ｓ ／ ＲＥＳ ／ ２１７７（２０１４），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Ｕ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５６５ （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ｄｏｃ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Ｓ ／ ＲＥＳ ／ ２５６５
（２０２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杨万明：《论综合安全观》，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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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



发展有力的卫生保健体系，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卫生健康资源以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健康

需求并使所有人都可以在适合时间和地点获得所需卫生健康资源的根本途径。

四是坚持开放包容。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包容理念，

允许共同体成员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方式，互相尊重和理解、取长补短。

不同国家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等不同情况在长期的实践中发

展出了各自的卫生健康治理方式。 不同的治理方式虽各有优势与不足，但没有绝对的

优劣之分。

五是创造健康环境。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既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之一，①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人与自然共生

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② 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国际法

上的健康权和国际环境法存在交互影响。 一方面，健康权的实现要求国家创造健康的

公共卫生环境，不仅要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并且应当保障“决定健康权的基本因素”，③

包括维持健康所必需的清洁空气、饮水等；另一方面，保护人的健康是国际环境法的重

要目标，两者存在深层关联。④

（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于国际法发展的意义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既为国际社会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和健全完善全球卫生

健康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中国国

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对于国际法的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法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

向，即国际法应当朝着树立共同体意识、加强国际合作以及促进卫生健康领域人本化

的方向发展。 国际法的人本化是指国际法的“理念、价值、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越

来越注重单个人和整个人类的法律地位、各种权利和利益的确立、维护和实现”。⑤ 传

统的国际法人本化理念以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理论为主要依据，⑥以单个主权国家

为中心看待国际关系。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不强调意识形态差异，而是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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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震：《国际法人本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 ２０１４ 年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的角度讨论共同体问题，更加关注全人类的利益，更易于被世界各国接受和认同，也由

此能进一步促进国际卫生健康法律制度的人本化进程。

第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发展提供了方法指导，即国

际法的发展应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有国家都应当在平等基础上协商、共担国

际责任并实现利益共享。 目前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仍存在一些障碍，如世卫组织

受制于政治因素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尽管发达国家的摊款和捐款是世卫组织主要的

经费来源，但这些国家在提供资金的同时以附加条件等方式融入了自身利益甚至政治

诉求。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转移国内防疫不力带来的社会矛盾和舆论压力，

一些国家开始指责世卫组织，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度宣布停止向世卫组织捐助经费并退

出世卫组织。 这对于发展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 构建人类卫

生健康共同体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尤其强调发挥世卫组织的领导作用，不仅

有利于各国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解决卫生健康领域的问题，还可以依托世界卫生大

会的磋商机制制定符合世界卫生健康状况的国际法制度，使得相关的国际义务充分得

到履行。

第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法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为破解国际卫生法难题注入了新动能，为构建体系化的国际卫生健康法律制度提

供了可行方案。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求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国际合作，这

离不开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将推动产生独立的国际卫生健

康法律体系。 这一法律体系不仅包括独立的国际卫生健康法律制度，还包含与人

类卫生健康权相关的国际法律制度。 体系化的国际卫生健康法律制度可以最大

限度地避免宗旨、目的和条文间的相互冲突，从而避免成员方陷入两难境地。 由

此可见，各国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的推动下，将更好地完善卫生健康领域的国

际法制度。

三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性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顺应了国际法制度的发展大势延伸、发展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基于现行国际法制度细化和强化了国际合作原则，从而具有

扎实的国际法基础。

（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法理基础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法理基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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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３ 年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一

重大倡议逐渐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响应并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２０１８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国家根本大法，成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宗旨和总目标的最高法律宣示。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

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

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②在国际法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当今

国际社会中，按照“天下一家”的理念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公平正义和法律

规则为基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纽带，通过各国的各自努力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同心协

力，创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③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根基上发展而来，是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延伸。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根本宗旨是在全人类范围实现健康

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题中之义。

健康是生存的必要保证，是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必要前提。 对于个体来说，一旦健

康受到损害，其生活质量以及接受教育和从事劳动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国家来说，群体健康遭遇危机可能直接威胁国家安全。 可见，完善全球卫生健康

治理、实现全人类健康目标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还秉承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的构建路径，包含着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包容开放、清洁美丽的构建目标，蕴含着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

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④

２．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落实国际合作原则的具体要求

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合作原则是指各国应当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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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方面相互交流，在和平共存中广泛合作，在国际合作中求得共同发展。① 作为全

球最大、最重要的普遍性国际组织，联合国在组织宪章和实践中对国际合作原则的强

调使得该原则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国际合作被确立为国际法基

本原则之一，贯穿于包括卫生健康在内的国际法各领域。 现行国际卫生法律已对国际

合作原则做出明确规定。 《组织法》序言申明，“各民族之健康为获致和平与安全之基

本，须赖个人间与国家间之通力合作”。② 整个文件中提及世卫组织与国家、联合国专

门机构及其他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合作高达 ９ 次。

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卫生健康治理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实施。 以传染病

治理为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距离病毒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的今天，单纯凭借

诞生于蒸汽动力时代的边境检疫制度已无法有效阻隔病毒的国际传播，即便具备先进

卫生设施和技术的国家也难以独自应对传染病的侵袭，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防范与应

对。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上，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也多次以决议、倡议和建议等“软法”

形式重申国际合作要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ＰＨＥＩＣ）”，并就国际应对提出建议，包括强调“战胜此次疫

情的唯一途径是所有国家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③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第 ７４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全球合作共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决议，强调强化基于协调一致

和多边主义的“全球应对”行动，呼吁各国通过信息交换、依靠科学并遵循世卫组织的

相关建议，加强国际合作，以遏制、减缓并最终战胜疫情。④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

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Ａｎｔóｎｉｏ Ｇｕｔｅｒｒｅｓ）在世界人权日的致辞中强调，“应对

疫情的有效办法必须以团结与合作为依托”。⑤

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对于卫生健康事项共同关切的直接体现

２０ 世纪末以来，随着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日益凸显，国际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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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也成了国际法的调整对象，①国家在对相

关事项享有主权的同时，也对国际社会整体利益负有国际法义务。 国际环境法方面率

先出现了人类共同关切事项的概念。② 从国际环境法现有规则来看，人类共同关切事

项的确立包含三层法律含义：（１）相关事项关涉人类共同利益；（２）相关事项源自国家

主权的管辖范围之内；（３）对相关事项的法律调整应当实现保护人类共同利益与行使

国家主权之间的协调。③

卫生健康事项是典型的人类共同关切事项。 首先，全人类对于卫生健康事项具有

共同利益。 卫生健康事项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处境息息相关。

早在 ２００１ 年，第 ５４ 届世界卫生大会即针对传染病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表示，“传染病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一个国家的传染病事件可能是全世界关注的问题”，

并就此提出在全球层面建立流行病预警和反应系统。④ 同时，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

会以及社会、经济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等机构尽管并不以卫生健康作为主要管辖事项，

也多次发布与卫生健康有关的文件。 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是多领域国际法的共同

核心，健康问题也因此成为多边主义的中心议题。⑤ 其次，卫生健康传统上属于国内

管辖事项。 国际法规制下的卫生健康问题归根结底也必须通过各国国内治理才能实

现，国家主权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利益的必要保障。 最后，卫生健康事项接受国际法的

规制和调整。 由于各国已无法通过单纯的境内治理和边境控制达成卫生健康目标，国际

法获得了向国家管辖事项扩张和发展的根本动力。⑥ 在承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现行国

际法在卫生健康、人权和贸易等领域都就卫生健康事项对国家主权的行使做出了一定限

制，卫生健康事项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内政转变为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双重调整对象。
（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法律基础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国际卫生法律

文件、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和国际经贸法律文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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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秦天宝：《国际法的新概念“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初探》，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８ 页。
１９８８ 年联合国大会在《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决议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指出“承认气候变化是人

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气候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一项必要条件”。 参见联合国：《为今世后代保护全球气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Ａ ／ ＲＥＳ ／ ４３ ／ ５３，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 日。

秦天宝：《国际法的新概念“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初探》，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第 ９８—９９ 页。
ＷＨ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ｌｅ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ｇｂ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ｐｄｆ ＿

ｆｉｌｅｓ ／ ＷＨＡ５４ ／ ｅａ５４ｒ１４．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７ 日。
Ａｌｌｙｎ 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Ｗｈｉｔｔｉｅｒ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２００３， ｐ．２５５．
Ａｌｌｙｎ 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ｔｈ⁃

ｉｃｓ，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 ２００４， 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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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联合国宪章》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方向性和原则性指引

《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第三条从目的和宗旨角度倡导开展国际公共卫生方面的

合作；第十三条明确提出国际合作原则；第五十五条规定联合国应当促进国际间卫生

及有关问题的解决；依据第五十七条，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依协定，应当成立各种专门

机关处理卫生事务，并与联合国密切合作；第六十二条规定联合国下属的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应开展和发布关于卫生方面的研究及报告，并向联合国大会、会员国和专门机

关提出相关建议案。①

２．国际卫生法律文件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法律基础

第一，《组织法》在序言中把保护全人类的健康作为重要目标，将促进世界各国在

卫生与健康方面的合作作为重要路径，这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宣示的大方向完全一

致。 世卫组织对国际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组织法》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 根据这

些规定，世卫组织有权通过有关国际卫生健康方面的公约或协定。 一旦会员国同意加

入此类公约或协定，则有义务依照《组织法》第十四章的规定向世卫组织总干事提交

年度报告。 同时，世卫组织的核心机构卫生大会有权通过有关“防止国际间疾病蔓延

的环境卫生及检疫方面的要求和其他程序”“疾病、死因及公共卫生设施的定名”“可

供国际通用的诊断程序标准”“在国际贸易中交流的生物制品、药品及其他类似制品

的安全、纯度与效能的标准”以及“在国际贸易中交流的生物制品、药品及其他类似制

品的广告与标签”的规章，这些通过的规章一旦转送并通知各会员国后即生效，除非

该会员国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世卫组织总干事明确提出保留或拒绝。②

第二，目前世卫组织依据《组织法》创设的具有国际法拘束力的文件主要是《国际

卫生条例（２００５）》。 《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第 ５８ 届世界卫生大会修

订通过，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生效。 该条例将目标确定为“针对公共卫生危害、同时

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

播，并提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③ 该条例是目前与保护人类卫生健康方面关系最重

要的国际法文件，对缔约国在遭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应采取的措施做出了比较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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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联合国：《联合国宪章》，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ｃｈａｒｔ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ｐｓ．ｗｈｏ． ｉｎｔ ／ ｇｂ ／ ｂｄ ／ ＰＤＦ ／ ｂｄ４７ ／ Ｃ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ｈ．ｐｄｆ？

ｕａ＝ 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ｓａ ／ ｈｅａｌｔｈ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１．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 日。



的规定。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已经有 １９６ 个缔约国。①

３．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奠定了权利基础

第一，１９４８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主权国家应通过国际合作保障基本人权

和自由的义务，并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人权的范围和具体形式，其中不乏有关人类卫生

健康权利的规定。 该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

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② 其中包括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

离不开健康的体魄，保护个体的卫生健康就是保护了个体的生命和健康权。 可见，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世界人权宣言》强调的基本人权以及根本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１９６６ 年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对人类有关卫生健康的权利做

出了一定诠释。 该公约第七条规定了缔约国有保证工人能在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

下工作的义务，强调了工人享有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权利；第十条禁止缔约国允许本国

管辖范围内的企业雇用儿童和少年从事对其健康有害、对生命造成危险或足以妨害他

们正常发育的工作；第十二条强调缔约国应当承认人人有权达到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

康的标准。③ 相较于《联合国宪章》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相关规定，第十二条开创性地

将“心理健康”纳入人类卫生健康权利的范畴。

４．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１９７２ 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人类有权在

一种具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其

中，“具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应当理解为一个卫生程度较高、环境污染较少的生活

环境，在此种环境中生活，应当被视为与人类卫生健康有关的权利的具体形式之一。④

第二，相当一部分国际环境法律文件都或多或少强调了人类的卫生健康与环境保护的

关系。 如 １９９２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十四规定，“各国应有效合作，延缓或阻止把

任何会造成严重环境退化或查明对人健康有害的活动和物质迁移和转移到其他国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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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Ｈ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ｏ． ｉｎｔ ／ ｈｅａｌｔｈ⁃ｔｏｐ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ｂ＝ｔａｂ＿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世界人权宣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ｕｄｈｒｂｏｏｋ ／ ＵＤＨＲ％２０ｂｏｏｋｌｅｔ％２０ＣＨ＿ｗｅｂ．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ｒｅａｔｙ ／ ｆｉｌｅｓ ／ Ａ⁃ＲＥＳ－ ２２００－ＸＸＩ－

ｎｅｗ．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Ｕ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ｎｅｔ ／ ｕｎｃｈｅｄｅｃ．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ＵＮ， “Ｒｉｏ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ｎｅｔ ／ ｒｉｏ－ｄｅｃ．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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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条明确缔约国“在它们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

境政策及行动中和可行的范围内考虑到气候变化因素进去，并采用由本国拟订和确定

的适当办法如进行影响评估，以期尽量减少它们为了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

目或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①

５．国际经贸法律文件反映了各国希望促进经贸发展与保障卫生健康相协调的态度

国际经贸法律文件关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例外条

款中，具体指缔约国在充分保证国际经济与贸易自由的基础上，免除其对于严重危及

某些特定利益的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采取必要限制措施而产生的国际义务或国家责

任。 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第二十条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

止缔约国采用或实施以下措施，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任意的或

不合理的歧视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ｂ）为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

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②这一条款间接肯定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成员方采取某

些限制贸易措施的合法性，为 ＷＴＯ 成员方在特定情形下采取某些违反 ＧＡＴＴ 义务的

措施免除相应的责任。 此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ＴＢＴ）序言，《卫生与植物检疫

措施协议》（ＳＰＳ）协议序言、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五条，《服务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Ｓ）

第十四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等均规定为了保

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可以采取例外措施。

（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实践基础

国际实践是国际法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全球

卫生健康治理现实困境的反思和回应，也是对国际社会数十年来探索实现卫生健康目

标有益实践经验的提炼和升华，具有丰富的国际实践基础。

１．国际组织的核心作用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体制基础

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等国际组织在长期实践中从事了大量

领导和协调工作，事实上已经成为各自职能范畴内的国际治理核心，显现出以共同体

模式进行治理的雏形。

联合国作为当代国际多边体制的主要载体，在卫生健康治理领域也发挥了重要的

领导和引导作用。③ 自联合国大会于 １９６９ 年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首次确立

·５１·



①

②

③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ｄｏｃｓ ／ ｃｏｎｖｋｐ ／
ｃｏｎｖｅｎｇ．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ＧＡＴＴ １９４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Ｘ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
ｌｉｓｈ ／ ｄｏｃｓ＿ｅ ／ ｌｅｇａｌ＿ｅ ／ ｇａｔｔ４７＿０２＿ｅ．ｈｔ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Ｘ，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晋继勇：《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载《国际论坛》，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４ 页。



了卫生问题在发展议程中的地位以来，①卫生健康治理的相关内容都构成了联合国每

十年制定的《国际发展策略》、②１９９２ 年的《二十一世纪议程》、２０００ 年的《联合国千年

宣言》等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进入 ２１ 世纪，联合国安理会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委员会等专门机构又先后针对艾滋病威胁和健康权的实现通过决议和发布意见。④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于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设立了身心健康权特别报告员，负责监测世界各

地的健康权状况，促进健康权的实现。⑤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关的一系列实践表明其在

卫生健康领域已经获得领导、监督等一定程度的纵向规制权力。

世卫组织成立以来，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治理得到极大扩展。⑥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世卫组织致力于在全球推进对特定疾病的控制，１９８０ 年在世界范围根除

了天花。⑦ 世卫组织也着力拓展卫生健康治理范畴。 从 １９７８ 年在阿拉木图会议上提

出“人人享有健康（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ｒ ａｌｌ）”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目标，⑧到 １９８６ 年在第一届全

球健康促进大会通过的《渥太华健康促进宣言》为该目标提出一整套行动计划，再到

牵头推进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子目标的“全民健康覆盖”议程⑨以及在历次传染病疫

情期间为领导和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世卫组织数十年来的实践使其

成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领导组织。

此外，一些其他国际组织也在各自职能范围内发挥了卫生健康治理事项的领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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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核心的作用。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世界银行推出了 １２０ 亿美元的援助方

案，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购置和部署安全有效的新冠肺炎疫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就疫情期间及后续的财政政策向各国提出建议；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各国采取保

护工作场所的工人、刺激经济和就业以及支持工作和收入等措施来应对疫情造成的大

规模失业。①

国际组织领导和协调卫生健康治理实践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来自国家的授予和让

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各国对于卫生健康领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共识，为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体制基础。

２．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动力

全球化令国际社会在卫生健康治理方面的联动更加紧密，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已成

为该领域的普遍实践，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强劲的现实动力。

一方面，传染病防控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最活跃的领域。② 在

人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ＭＥＲＳ）、结核病、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病和寨

卡病毒病等疫情暴发期间，许多国家主动采取了依靠国际合作的抗疫方式。 西非埃博

拉疫情期间，欧盟在援助疫区医疗救治工作上的投入超过 ３９０ 万欧元，欧洲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持续委派专家前往几内亚开展疫情监测和响应工作；美国成立了埃博拉应急

中心，并先后派遣 １４００ 多名医务人员到西非疫区国家进行援助；中国、日本和韩国等

也分别以向疫区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派遣医疗、援建医疗机构和实验室等方式开展抗

疫国际合作和援助。③ 人感染 Ｈ７Ｎ９ 禽流感疫情期间，中国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

组织联合考察，并与世卫组织和指定实验室保持定期交流，分享疫情相关信息，得到国

际社会普遍赞誉。

另一方面，卫生健康治理领域也逐步形成了特定的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模式，运

用多边会议等平台进行卫生议程设置、健康技术交换和卫生政策协调等形式的国家合

作。④ 以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为例，在成员方的共同推动下，Ｇ２０ 通过卫生部长会议将全

球卫生治理理念转化为集体行动。 首届 Ｇ２０ 卫生部长会议发布了以“携手共建健康

未来”为主题的《柏林宣言》，并建立 Ｇ２０ 卫生工作小组以进一步推进全球卫生治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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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①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Ｇ２０ 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视频会

议，核准《Ｇ２０ 行动计划：支持全球经济渡过新冠肺炎危机》，提出了 Ｇ２０ 政策行动指

导原则和具体承诺。②

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为构建人类卫生共同体提供了成功范例

从 ２０１９ 年年末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中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有力扭转了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成功控制住了国内疫情，获得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③ 中国抗疫的国际实践

不仅充分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也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了表

率。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推动举行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澜

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和中日韩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同周

边国家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 中国还主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底中

国共向 ３４ 个国家派出 ３６ 支医疗专家组，向 １５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

２００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④ 中国还积极参与并落实 Ｇ２０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缓债倡议，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宣布对 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暂停债务偿还。⑤ 同时，中国还同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签署协议，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ＣＯＶＡＸ）”，承诺疫

苗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已经向世卫组织提供了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现汇援助。⑦ 中国在全力防控境内疫情的同时，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

应对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体现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积极的共同体实践。

综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扎实的国际法法理基础、法律基础和国际实

践基础，从而具有充分的国际法合法性。

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临的国际法制度困境

不可否认，目前人类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制度存在一些局限性，包括国际卫生

·８１·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合法性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晋继勇：《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卫生治理》，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５９—６０ 页；“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２０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ｄａｙ ｆｏｒ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ｕｎｄｅｓｇｅｓｕｎｄｈｅ⁃
ｉ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ｕｍ．ｄｅ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Ｄａｔｅｉｅｎ ／ 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Ｇ ／ Ｇ２０－Ｇｅｓｕｎｄｈｅｉ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ｔｒｅｆｆｅｎ ／ Ｇ２０＿Ｈｅａｌｔｈ＿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ｉｏｎ＿ｅｎｇｌ．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５ 日。

《二十国集团同意最贫困国家暂停偿债》，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世卫组织呼吁世界借鉴中国抗疫三大措施 外交部回应》，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疫情下的峰会外交 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载《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外交部：向 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６０７ ／ ｃ１００１－

３１７３７９３９．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７ 日。
《中国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力助全球疫苗分配》，载《环球时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疫情下的峰会外交 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载《光明日报》，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健康法律体系尚未完全构建起来以及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存在局限，这导致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制度存在困境。

（一）法律性质的困境

尽管卫生健康治理贯穿国际法多个领域并广泛关涉安全、人权、环境和发展等议

题，但国际卫生法律仍毫无疑问是卫生健康治理的主要依据，而现有国际卫生法律体

系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主要由数量众多的各类软法组成。 如 １９４８ 年至今世卫组织仅有

一次根据《组织法》第十九条享有的立法权制定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仅两次依据

《组织法》第二十一条享有的通过规章的权利制定了《国际卫生条例》和《国际疾病分

类法》。 世卫组织发布的大量法律文件充其量只能算是软法文件，有的连软法文件都

不算。

国际法中的软法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定义，通常用来指任何条约以外的包括预期

行为的原则、规范、标准或其他陈述的国际文件。① 相对于国际条约而言，卫生健康领

域的大量软法在内容和制定程序上更加灵活，不仅便于形成和修改，而且能保持与科

学认识的同步，有利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些软法在实践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也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立法和习惯国际法的形成。② 然而，软法毕竟缺乏法律拘束

力，其效力发挥依赖于国际法主体的自愿遵守。 事实上，软法因其固有性质的局限，在

实践中经常被选择性适用甚至无视。 以世卫组织的“建议”为例，《国际卫生条例

（２００５）》第三编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世卫组织可以针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布临时建议和长期建议。 但《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并未赋予这些建议

以硬法的约束力地位，它们可以被酌情修改或延续，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随时撤销，其

形成和变化程序本身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２００９ 年，美国和墨西哥在境内发现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后，立即向国际社会通报，尽管世卫组织不建议对美国和墨西哥采取

贸易和交通限制措施，但两国还是遭受了其他国家的一系列限制措施，而且很多国家

向墨西哥施加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③ 世卫组织“建议”的上述处境只是卫生健康

领域众多软法困境的一个代表。 在实践中，软法因缺乏法律拘束力，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其设计时的预期效果，成为掣肘卫生健康治理的制度困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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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责任分配制度的困境

“传统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在法律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要求，是旧时

代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物。”①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发达国家

基于其在条约谈判中的强势地位，能够在条约中更充分地体现其利益和意愿，从而建

立起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法规则。 这些规则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导致卫生健康治

理的国际法责任在国家之间不合理地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卫生健康领域的不公平

现象。

作为国际卫生法律主要渊源的《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其关于国际合作和国际

援助的国际法责任的规定十分笼统，不具有强制性。 该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和四款规

定了世卫组织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可以开展国际援助和国际合

作，但一方面其设定的义务主体主要是世卫组织，并没有为国家设定开展国际合作或

国际援助的义务；另一方面，上述义务的内容是含糊且非强制性的。 此外，该条例第四

十四条“合作和援助”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些缺陷导致上述条款停留于一种软性赋

权，在实践中的执行力相对较弱，起不到施加和推行义务的作用。

国际社会并非全然没有注意这一问题。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各国在 ＷＴＯ 第四届部长

级会议上发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允许 ＷＴＯ 成员

方依据 ＴＲＩＰＳ 协定中的弹性条款，采取对医药产品知识产权强制许可等方式维护公

共卫生安全，②以此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健康问题。 然而，《多哈宣言》的实践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在谈判中迫使贫穷国家向其产品敞开市

场，无论这一产品是否有损健康；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从贫穷国家进口产品时可能提出

严格的卫生标准，而这些卫生标准是贫穷国家无力达到的。③ 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施加“ＴＲＩＰＳ＋”措施，致使《多哈宣言》无法真正落实。④

现行卫生健康治理责任分配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现状，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所蕴含的健康平等和卫生安全等目标都要求在该领域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科学有效

的责任分配制度。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

卫生健康领域历来都是国际争端的高发领域。 国际社会尝试以国际法进行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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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治理伊始，其驱动因素就是由各国不同的检疫和隔离措施引起的大量国际纠

纷。① 近两个世纪以来，尽管卫生健康治理理念与规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

社会却始终未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首先，国际卫生法律中的争端解决机制从未成功运作过。 根据《组织法》第七十

五条和《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在解释或适用该法条引发的国际

争端未能通过谈判等方式解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际法院或者常设仲裁法庭进行司

法解决。 然而，实践中该机制迄今从未运作过，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无论国际法

院还是常设仲裁法庭的管辖权都需要争端当事国的明确同意，因而在实践中很难适

用。 其二，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自身也存在责任规则模糊、责任难以界定的问题。

其次，被公认为 ＷＴＯ“最独特的贡献”的争端解决机制②尽管促成了一些涉及卫

生健康问题争端的有效解决，③但从根本上说其所处理的仍然是国际贸易问题而非卫

生健康问题。 ＷＴＯ 对于卫生健康治理的主张是通过促进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来减少

贫困与扩大社会保障，从而提供包括医疗资源和服务在内的更廉价消费品，促进卫生

健康问题的解决。④ 这一理念使其可能将贸易目标置于卫生健康目标之前。 此外，在

争端国援引公共卫生例外条款进行抗辩的案例中，仅有极少数能援引成功。⑤

最后，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也滋生了卫生健康领域的“甩锅”推责乱象。 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一些国家不仅没有积极履行治理本国疫情的责任，反而将本国传染病治

理不力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国家。 中国发现并向国际社会及时通报新冠肺炎疫情后，美

国政府并未及时在国内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错失两个月的窗口期，还将其国内确诊

人数和死亡人数急剧增加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甚至一再发表歧视性言

论污名化中国。⑥ 尽管其言论遭到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多方批评，但特朗普政府既未

为此向中国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加强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导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大

肆蔓延，酿成威胁全球安全的卫生健康危机。

（四）执行和制裁制度的困境

现行卫生健康治理领域国际法的另一个重要困境是缺少对国家违反国际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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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督促执行和制裁手段，导致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条约经常被违反，严重妨碍

了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有效推进。

一方面，《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所要求的核心能力建设义务遭到广泛违反。 该

条例第五条和第十三条规定，各缔约国需要在规定期限内具备或发展条例所要求的最

低限度核心公共卫生能力。 然而，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缔约国核心能力统计数

据显示，世卫组织所有区域能力的平均值在 ２０１０ 年时为 ５８％、２０１１ 年为 ６３％、２０１２ 年

为 ６６％、２０１３ 年为 ７０％、２０１４ 年为 ７３％、２０１５ 年为 ７６％、２０１６ 年为 ７７％、２０１７ 年为

７２％、２０１８ 年为 ６１％、２０１９ 年为 ６４％。 可见，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世卫组织所有区域能力的

平均值退回到 ５ 年前的水平。 而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非洲区域能力的平均值分别只有

４２％和 ４４％，东南亚区域能力的平均值为 ５６％和 ６１％。 世卫组织六大区域中有两个

区域的核心能力低于当年全球平均值，这足以说明相当一部分国家存在核心能力不足

的问题。①

另一方面，《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针对各国所实施明显干扰国际交通的“额外卫

生措施”的程序要求也屡遭违反。 根据该条例第四十三条，缔约国采取额外卫生措施

应当基于科学原则、科学证据或在证据不足时基于现有信息或世卫组织的指导与建

议，并且应当在采取此类措施后 ４８ 小时内向世卫组织报告其具体措施及采取依据。

然而，该条款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 缔约国经常无视世卫组织总干事的建议甚至违背

条例所规定的施加额外措施的限制，对贸易和旅行施加过度的惩罚性与无证据的限

制。 ２０１７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和马达加斯加鼠疫疫情期间，有缔约国为隔

绝疫情采取了对国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的额外措施且未向世卫组织提供依据。② 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有超过 １００ 个国家对中国实施额外卫生措施，③其中至少 ２ ／ ３ 没有向

世卫组织报告。④

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已陷入严重的履约困境，这一现象与该领域现行国际法缺

乏有效的执行和制裁制度密切相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督促各国落实各项国

际法义务方面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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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国际法制度完善

国际法治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然要在

一个具有高度价值共识、秩序相对稳定以及行动评判可预期的国际法规范体系内进

行，完善相关重要的国际法制度对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义重大。

（一）促进软法的硬法化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求在全球层面建立起有效的国际法规制。 虽然软法

在卫生健康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固有局限。 事实上，当各国在相关政策

选择上趋向一致、意在实现重要政策目标时，具有拘束力的硬性规则是更合乎要求的

选择。 只有在各国意见分歧较大或是情况难以预料时，软法才是较为现实可行的选

择。①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软法有时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只能作为权宜之

计或者辅助手段配合硬法进行规制，不应成为国际法治理的主要手段。② 现行国际法

制度体系已经具备在卫生健康领域建立更多硬性规制的基础，为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治理目标，国际社会应采取行动促进软法的硬法化，更好地调整和协调各国的卫

生健康治理行为。

首先，世卫组织在制定法律规则尤其是软法规则的过程中，应大力提升实体内容

的科学性。 世卫组织应当最大限度地收集并督促会员国通报有关公共卫生健康的所

有信息、积极邀请专家学者参与决策，就相关建议、指南和标准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科学

论证。 此外，法律内容的制定还应综合考虑不同国家的医疗卫生健康体系现状，包括

并不限于对卫生健康系统薄弱的国家进行援助、在检测试剂和疫苗研发等技术层面开

展国际合作等，③通过上述措施为会员国遵守和实施法律规则创造良好条件。

其次，完善世卫组织的软法需要推动会员国、其他国际组织和相关主体积极参与

世卫组织软法的制定和修改。 国际主体的广泛参与可以使世卫组织软法获得持久的、

可靠的遵从动力。④

最后，世卫组织应对实践过程中被采纳和遵守情况较好的软法进行梳理，将这些

软法内容纳入《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或作为条例附件的形式纳入硬法体系，创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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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国际法权利义务，夯实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二）完善责任分配制度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求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承担起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责任，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引入卫生健康

领域，并结合这一领域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就该原则的具体适用进行调整，建立符合

这一目标且更加公平合理、科学有效的责任分配制度。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起源于国际环境法，是 １９７２ 年《人类环境宣言》所提

出的 ２６ 项指导性原则之一，已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构成国际环境合作的基

石。①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以在环境领域确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因为全球生

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全球各国利益因此高度关

联、高度融合；二是因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现实矛盾性，发
达国家在这一发展阶段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是当前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仍致力于解决

生存和温饱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既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承担与其国情不符的环保义务。②

卫生健康领域与环境领域具有共通性。 一方面，卫生健康威胁和环境威胁一样关系到

所有国家，而且对于传染病疫情等卫生健康威胁，只有各国合作才可能有效应对和治

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应对出现问题都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风险，这是引入“共同”责任

的背景和基石；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人类面对卫生

健康威胁时的不确定性，各国在特定情形下承担责任的能力不同，这是引入“有区别

的”责任的背景和理念。
相较于环境领域，卫生健康领域有其独特性。 环境领域“有区别的责任”主要按

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分出发达国家的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这一责任划分

方式是由环境问题发展演化的长期性和缓慢性所决定的。 与之不同，卫生健康问题不

仅包含诸如基础卫生设施滞后等长期问题，也包含传染病疫情和生化武器袭击等突发

问题。 任何国家在突发卫生事件时都可能陷入困境，成为需要帮助的国家。 卫生健康

领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当今世界不论大国或小国、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都有治理全球卫生健康问题的责任，其中发达国家和治理能力强的国家应

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对于疫情暴发国和需要紧急帮助的国家而言，不论其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都有对其援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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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争端解决机制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求建立起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争端发生时明晰是

非、判定责任与解决争议。 完善卫生健康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完善卫生健康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应着力于完善以外交途径为主的争端解

决机制。 《组织法》第七十五条和《国际卫生条例（２００５）》对于本条约解释或执行的争

端提供了谈判、斡旋、提交世界卫生大会或世卫组织总干事以及提交国际法庭等多种

解决途径，其中谈判和斡旋等非司法解决方式是首选方式，国际司法裁判为补充方式。

上述法条规定反映了缔约国普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卫生健康领域争端。

其次，积极发挥世卫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根据《组织法》第

二条的规定，世卫组织一方面具有指导和协调职能，另一方面还应“协助培养各国人

民对于卫生问题的正确舆论”。① 卫生健康领域的很多国际争端正是围绕一些具有高

度专业性的事实问题争执不休。 世卫组织可以主动就争端所涉专业问题发表专业意见。

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未有科学论断的情况下，一再违反世卫组

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病毒命名不应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

或人群的指导原则，②歧视性地使用污名化说法将病毒源头及其传播责任归咎于中国。

世卫组织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权威性对病毒发源地和命名方式问题做出论断或澄清，尽管

相关国家并未将争端提交给世界卫生大会或者世卫组织总干事，但并不妨碍世卫组织依

据自身职能和国际法规则发表针对性意见，从而起到澄清事实、分辨是非的作用。

最后，合法合理地运用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解决争端。 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方式

的运用必须立足于当事国同意这一基本前提，切不可开展“强制性仲裁”或“强制性司

法”。 鉴于卫生健康领域争端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可以效仿国际刑事法院等

机构建立专门性的卫生健康国际法庭。 该国际法庭在处理相关争端时，必须在广泛听

取技术专家的意见、立足于科学和充分的客观证据查明案件真相以及运用严密的逻辑

说理分析后，才能依据国际法规则做出判决。

（四）完善执行和制裁制度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求国家和国际组织按照“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建立起

规则导向的国际法治理体系。 为此，应当完善条约义务的执行和制裁制度，督促各国

切实履行条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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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领域的国际法陷入严重的履约困境与该领域缺乏有效的执行和制裁制度密

切相关。 在现行制度下，国家违反生效条约的规定基本不会导致任何后果，严格遵行条约

规定的国家反而可能因其履行条约义务而蒙受损失。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现实状况来

看，国际法似乎是在惩罚那些诚实守信地通报疫情和那些无力阻止疫情蔓延的国家。①

为改变这一现状，亟待健全针对条约义务的执行和制裁制度。 一方面，建议由世

卫组织设立专门的机构作为履约监督机构，对于国家违反条约规定的行为进行介入，

采取包括问询、提醒、通报和调查等多种方法督促国家履约；对于无正当理由坚持不履

行条约的国家，由世界卫生大会做出决议进行一定制裁，以起到督促履约的效果。 另

一方面，鉴于一些履约行为确实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失，如按照条约规定

通报传染病疫情或主动通报可能存在的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引起其他国家发布旅行

和贸易禁令等措施，从而导致自身蒙受本可避免的经济损失。 在当前各国采取额外卫

生措施的做法仍普遍盛行的情况下，可考虑要求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国家缴纳专项资

金补偿被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国家，用经济方法调整遵约和违约行为背后的利益驱

动，对履行条约予以正向激励。

六　 结论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为中国提出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方案的集中体

现，既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宗旨在全球治理中的体现，又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 这一倡议为国际法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方法、注入了新

动能。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必然要在一个具有高度价值共识、秩序相对稳定和行

动评判可预期的国际法规范体系内进行，国际法治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

心。 一方面，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扎实的国际法基础，包括法理基础、法律基

础和国际实践基础，从而具有充分的国际法合法性；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在法律规则的性质、责任分配制度、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执行和制裁制度等国际法的

重要制度方面还面临一些困境，需要着力加以完善，从而为最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构

筑起强大的国际法治防线。

（截稿：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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